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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為使學生透過職場的體驗，建立正確的工作態度，並提升專業技能及就業

能力，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

德霖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科)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實施對象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日四技及五專學生。 

學生因身心障礙、傷病或其他特殊情形需求，確實無法進行校外實習者，

得檢附佐證提出申請，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改以校內實習、

修習課程或其他方式辦理。 

三、  實習期間 
依本系各學年度入學學生適用之課程表及各學期實際開課情形。

四、 實習課程學分及時數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5條規範之實習課程類型及對應時數辦理。 
五、實習機構遴選評估 

應安排實習輔導教師，針對實習單位進行實地瞭解與評估，並至教育部實

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後，依查詢結果填寫「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料及

評估表」，送系(科)實習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可辦理校外實習並於學生

實習報到前，與實習單位完成實習合約之簽立，並將合約書影本及實習名

冊，送交研究發展處備查。 

六、  實習內容規劃 

(一)實習內容應符合本系專業，涵蓋室內及建築等相關設計、施工管理、或經

本系實習委員會認可。並應於實習媒合前與各實習機構完成實習內容規劃，

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 
(二)各實習學生之學生個別實習計畫經擬定後，應提請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 

七、  實習媒合機制 

實習機構分發媒合依學生大一、大二在校成績綜合計算實習分發成績，依

實習分發成績高低排定分發順序，參加實習機構面試遴選，經實習機構錄

取，完成實習媒合作業。 

八、 實習前宣導 



本系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學生實習行前說明會，針對實習規定、相關安全衛

生、勞動權益、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預防、職場倫理、實習報告內容規

定及學生實習成績評定標準等事項進行詳細說明，俾讓學生瞭解遵循。 

九、  實習輔導訪視 

以學期進行校外實習者，每學期實習輔導教師應前往各實習單位訪視學生

至少 2 次。以寒暑假期間進行校外實習者，實習期間實習輔導教師應前往 

各實習單位訪視學生至少 1 次。海外地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

電話等訪視方式，實際瞭解學生實習過程及所遭遇之問題，並與實習單位

共同檢討、輔導及協助學生解決各項問題。實習輔導教師訪視後，填寫校

外實習訪談紀錄，由系辦公室存查。 

十、  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輔導機制與實習爭議處理 
1. 實習學生若因不適應或不適任，應由實習輔導教師辦理輔導，並經各系

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協助轉換到新的實習單位。 

2. 學生若因故未能完成列為畢業條件之校外實習課程時，所隸屬之系科應

安排學生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3. 學期中實習期間轉換單位以乙次為原則，經輔導並經系學生實習委員會

確定新的實習單位後，應將「實習單位異動表」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4. 本系學生與實習機構發生糾紛或爭議時，本系應儘速指派實習輔導老師

進行調解，與實習機構主管雙方共同協商處理，處理方式應依本校「校

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5. 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如遭遇職場性騷擾、霸凌等情事，所屬系科

應主動積極介入、回報、協助並輔導實習學生，同時善盡保護當事人之

義務。後續處理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規

定辦理。   

十一、 實習成績評量 

學生校外實習學期成績由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分。評量指

標與佔分權重實習單位成績 50%，實習單位評分要項包括：工作專業知識

與組織能力、實務操作能力、學習態度、團隊合作、責任感、人際關係與

溝通能力及工作安全衛生等；實習後報告 50%，實習後報告繳交及心得報

告。 

十二、 實習成效評估 
1. 為落實學生在校外實習之績效考核，實習學生須繳交實習心得報告並送

請實習輔導教師評閱後由系辦公室存查。 

2. 系科於學生實習結束前，應針對學生與實習廠商辦理實習滿意度調查， 



並進行分析與運用，以作為未來改進實習課程之參考。 

3. 系科於學生實習結束後，應完成該年度實習績效自評報告書，經系、院

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後，連同自評報告電子檔送交研究發展處，提學校

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十三、為確保生校外實習期間之行為正確，以維持良好校譽，悉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規範學生於實習機構之行為。 

十四、本要點上述所提相關表格、範本及合約書，本系得依實際執行狀況修

訂，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十五、為確保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人身安全保障，由本系為實習學生投保「大

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經費預算得由本系學年度預算或教

育部補助款支出。 

十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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